附件3：             

提交材料目录

1.黄山市屯溪区区级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及承诺书；

2.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（正副本复印件），企业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
3.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备案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服务许可证（正副本复印件）；

4.医师、护士、药学及医技等专业人员资质汇总表，职工参保凭证；
5.连续签订2年以上黄山市医疗保障定点服务协议文本(打印医保协议首尾两张)；

6.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；

7.近2年（2023、2024）本医疗机构内困难群众就诊情况、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情况及预测性分析报告；

8.设备清单；
    9.其它与遴选条件相关的材料。
